
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老人假牙補助 

一、申請資格： 

設籍本市 1 年以上且年滿 55 歲以上原住民老人，經醫師評估缺牙需
裝置假牙，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列冊低收入戶。 

(二)中低收入戶，其資格為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

月未超過本市當年度最低生 活費標準二倍；且全家人口未超過一人

時，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按面額計算之合計金額為新 臺幣二百五十

萬元，每增加一人，增加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且家庭所有之不動產合

計金額未 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但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

留地，經市府認定者，不列入計算。 

（三）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四）經本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者。 

（五）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者。 

（六）經本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托育費或養護費達 50% 以上者。 

二、補助標準： 

（一）全口活動假牙：最高補助 4 萬元整。 

（二）上顎半口活動假牙：最高補助 2 萬元整。 

（三）下顎半口活動假牙：最高補助 2 萬元整。 

（四）上顎半口活動假牙，併下顎部分活動假牙：最高補助 3 萬 5,000 

元整。 

（五）下顎半口活動假牙，併上顎部分活動假牙：最高補助 3 萬 5,000 

元整。 

（六）上顎部分活動假牙：最高補助 1 萬 5,000 元。 

（七）下顎部分活動假牙：最高補助 1 萬 5,000 元。 

（八）上、下顎部分活動假牙：最高補助 3 萬元整。 



（九）固定假牙：最高補助 5,000 元/ 單顆，3 顆為上限。未達補

助標準者全額補助其裝置假牙實際支用數，另倘經費不足支應時則以

補助老人裝置全口假牙者優先辦理。 

 

 

三、申請方式:  

（一）符合補助資格者持證明文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核定

公文影本、戶籍謄本）向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之公私立醫療院所進行口

腔篩檢；若無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申請人應先持新北市政府原住民

族行政局中低收入戶申請表、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全戶所得稅證

明及財產證明向市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申請中低收入戶資格，審核結果

由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通知申請人後，始可進行口腔篩檢。 

（二）辦理假牙裝置受理之醫療院所於核對身份後進行口腔篩檢，並

擬具診治計畫，申請人於完成 口腔篩檢後檢具下列資料向新北市政

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提出裝置假牙申請；惟執行單位如為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之私立牙醫診所，則應先將全案資料送公會初審，經公會初審後

由公會函送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複審。 1.中低收入原住民老

人補助裝置假牙申請表。 2.補助對象之證明文件（中低收入戶證明

或中低收入核定公文影本、戶籍謄本）。 3.醫療院所出具之裝置假

牙診治計畫書。 4.醫療院所出具假牙裝置費用估價明細。 5.顯示缺

牙位置，正面全臉之假牙裝置前照片。 6.診斷書 （三）審核結果由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通知申請人後，始可開始診療製作假牙。 

（四）申請人需於本補助計畫核定後三個月內完成假牙裝設並檢具下

列文件向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辦理撥款事宜。 

洽詢電話：若有任何問題可與本所民政課 29929891 分機 211 曾小姐 

聯繫 

或市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社會福利科 (02)29603456 分機 3978 。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中低收入戶申請表 
壹、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簽章)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中低收入戶文件 

身分證字號           族別  □申請人 3 個月內全戶戶

籍謄本 

□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 

 
戶籍地址 

新北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地址 
□同上     □另列如右： 

聯絡電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貳、全家人口及每月收入狀況：（請依據戶政事務所、國稅局、稅捐稽徵單位提供財稅資料或實際調查資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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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全家人口代號： 
1.應徵在營服役者 2.在學領有公費者 3.因案服刑或保安處分上於六個月以

上，執行未滿者４．家庭人口行蹤不明，已向機關報案，並持有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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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審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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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補助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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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均收入超過最低生活費 2 倍 

□2.利息收入超過一定數額 

□3.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超過一定金額 

□4.其他：                           

２ 全家人口存款利息（全年）          元/年 ※本年度每人最低生活費＝          元 

※本年度每人最低生活費×2倍＝          元 

※存款本金一定金額數（全家人口數）＝ 

           元 

※利息一定金額數（全家人口數）＝         元 

※土地房屋價值不得超過          元 

３ 推算存款本金（含有價證券、股票及投資） 元/年  

４ 土地共   筆依公告現值合計          元  

５ 房屋共   棟按評定標準價格合計          元 

６ 土地房屋合計（4+5） 元 

肆、核定意見： 

□符合中低收入戶 

□不符合中低收入戶 

承辦員  

科長  

主任秘書  

局長  

※ 備註：1.本局中低收入戶資格係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補助要點」之中低收入戶資格標準。 

2.本局中低收入戶資格僅用於申請「本局中低收入原住民老人裝置假牙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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